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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優先購買權之放棄與視為放棄

發布日期: 2017-12-28

內文

優先購買權人不願依同樣條件優先承受者，其方式有放棄優先購買權與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二

種。

• (一) 放棄優先購買權：指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出賣通知後於期限內表示不願意承受，或優先

購買權人擅自變更買賣條件後表示願意承受。優先購買權之放棄，如為物權性質之優先購買

權，應檢附優先購買權人放棄優先購買權之證明文件。

• (二) 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：指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出賣通知後於期限於未表示承受與否。優

先購買權之視為放棄，如為物權性質之優先購買權，應檢附出賣人已通知優先購買權人之證件

並切結優先購買權人接到出賣通知後逾期不表示優先購買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字樣。

順便一提的是，債權性質之優先購買權，不論放棄

或視為放棄，檢附之文件皆為出賣人之切結書，或

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優先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其

優先購買權，如有不實，出賣人願負法律責任字

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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